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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8-6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报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9 名董事全部出

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无法做出保证或存在异议。 

公司董事长何春梅女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志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梁江波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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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一）合并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资产总额 64,521,225,658.88 66,009,195,540.88 -2.25 

负债总额 50,450,647,281.59 51,793,282,760.47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3,602,823,042.02 13,755,058,353.27 -1.11 

项目 2018 年 7-9 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18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500,072,376.16 -36.69 1,486,990,090.00 -3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050,810.35 -87.19 128,100,983.74 -7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53,618.75 -91.37 118,657,713.94 -77.70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5,341,974.55 不适用 -33,672,129.5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557,009,212.0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80.00 0.03 -7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80.00 0.03 -7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下降1.28个百

分点 
0.94 

下降3.12个

百分点 

注：公司根据财政部 2018 年 1 月 12 日、6月 15 日、9月 7日发布的《关于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在利润表“营业收入”项下

新增“资产处置收益”和“其他收益”项目，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

报》的相关规定，调整 2017 年 1-9 月及 2017 年 7-9 月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数据，详见财务

报表。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4,215,541,97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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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47,034.3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191,986.1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752,683.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77,382.09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影响利润总额） 21,220,253.47  

减：所得税影响数 5,305,063.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71,920.29 

合计 9,443,269.80 

注：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

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一）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7,5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4 941,959,606 0 - 0 

广西荣桂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54 275,683,629 0 - 0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1 198,731,337 0 - 0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6 183,750,000 0 - 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86 120,756,361 0 -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 内 一 般

法人 
2.35 99,076,455 0 - 0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5 94,992,157 0 -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52 64,254,450 0 - 0 

广西贺州市广元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 50,000,000 0 -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0.61 25,629,720 0 -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41,959,606 人民币普通股 941,959,606 

广西荣桂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75,683,629 人民币普通股 275,683,629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98,731,337 人民币普通股 198,731,337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750,0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0,756,361 人民币普通股 120,756,36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9,076,455 人民币普通股 99,076,455 

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94,992,157 人民币普通股 94,992,15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4,254,450 人民币普通股 64,254,450 

广西贺州市广元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5,629,720 人民币普通股 25,629,7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根据公司掌握的情况，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投资集团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不存在通过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注：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 

（二）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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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增减百分

比（%） 
主要原因 

融出资金 4,177,196,340.48 6,347,818,093.59 -34.19 本期融出资金业务规模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36,580.00 1,230.13 2,873.67 期末个股期权规模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964,939,291.23 5,863,633,118.89 69.94 
期末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核

算的债券投资规模增加。 

拆入资金 5,000,000,000.00 3,800,000,000.00 31.58 期末银行间市场拆入资金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42,770,320.94 238,717,203.57 -40.19 

期末合并结构化主体形成的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208,715,967.56 518,909,578.94 -59.78 本期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应交税费 25,329,410.81 51,636,255.24 -50.95 
期末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

附加、个人所得税减少。 

应付款项 65,808,423.77 128,566,724.08 -48.81 期末应付款项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21,666,831.17 5,736,945.50 不适用 
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减少。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增减百分

比（%）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

中：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

入 

410,755,454.26 521,671,720.83 -21.26 
因证券市场交易量下降，代理买

卖业务净收入下降。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其

中：投资银行业务净收入 
141,486,996.04 368,343,816.98 -61.59 

因承销业务减少，投资银行业务

净收入减少。 

利息净收入（损失以“-”

填列） 
-410,386,093.85 -190,476,926.58 不适用 

本期存放金融同业利息收入、融

资利息收入减少；同时，卖出回

购金融资产款利息支出、拆入资

金利息支出、应付债券利息支出

增加。 

投资收益其中：对联营企

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554,232.44 -1,095,765.15 不适用 

本期子公司对其联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以“-”填列） 
-120,503,751.08 66,697,588.89 不适用 

本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下降。 

其他业务收入 196,783,546.64 143,249,090.20 37.37 
本期期货公司现货交易收入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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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填列） 
-59,679.86 31,430,914.82 不适用 

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的利得减

少。 

其他收益 28,042,312.74 15,753,044.41 78.01 
本期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增加。 

业务及管理费 1,023,613,197.16 1,300,195,817.61 -21.27 本期人力资源费用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39,127,453.55 10,035,583.80 289.89 

本期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

期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190,160,612.09 134,264,042.58 41.63 
本期期货公司现货交易成本增

加。 

营业外支出 8,507,268.78 2,603,295.33 226.79 本期支付其他营业外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45,807,344.03 195,482,448.35 -76.57 
本期利润总额减少导致所得税

费用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8,100,983.74 561,245,156.75 -77.18 本期净利润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

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7,403,776.67 37,794,127.46 不适用 

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减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

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268,352.87 4,237,410.49 不适用 

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100,697,207.07 599,039,284.21 -83.19 

本期净利润减少及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减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

益总额 
27,151,148.99 44,995,859.68 -39.66 

本期净利润减少及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二）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其他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且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2.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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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二期）”违

约事项，公司作为管理人代表国海金贝壳赢安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起诉

发行人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及保证人陈厚华、关宏、中海信达担保有限公司

一案（该诉讼公司已在 2016 年中期至 2018 年各期定期报告中披露），目前进展

情况如下：2018 年 7 月 18 日，公司收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情况告

知书》[（2018）桂 01 执保 151 号],法院解除对中联物流、陈厚华、关宏财产

的查封冻结。公司认为对关宏、陈厚华持有股权的解除冻结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异议申请。南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受理该申请， 2018 年 8 月 29 日，公司收到法院

出具的《财产保全情况告知书（2）》[（2018）桂 01 执保 151 号]，法院对关宏

及陈厚华所持有的宿迁中联保税仓储有限公司、上海厚基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进行了冻结。2018 年 10 月 12 日，法院对该案进行了证据交换和开庭。上述诉

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2）因“国海明利股份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违约事项，公司作为管理

人代表国海明利股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起诉进取级委托人杨艳青金融委

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该诉讼公司已在 2017 年中期至 2018 年各期定期报告中

披露），目前进展情况如下：2017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向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递交追加被告申请书，申请追加国海明利股份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金补

偿方广西明利集团有限公司、林军作为共同被告。公司已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目前本案尚未正式开庭审理。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告出具

之日，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3）公司起诉石某、彭某、韦某某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合同违约纠纷一案

（该诉讼公司已在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目前进展情况如下：201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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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7 日，公司收到被告向法院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2018 年 8 月 23 日，公

司向法院提交了对被告管辖权异议的答辩意见，2018 年 8 月 28 日，法院裁定驳

回被告对该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目前本案尚待开庭审理。上述诉讼事项不形

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4）因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事项，公司向法

院提起实现担保物权申请（该事项公司已在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目前

进展情况如下：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法院于 2018 年 7 月 6 日立案[（2018）

粤 0304民特 1302号]。2018年 8月 7日，公司派员参加了法院组织的开庭听证。

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5）公司起诉何某某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合同违约纠纷一案（该诉讼公司

已在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目前进展情况如下：2018 年 8 月 14 日，南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2018）桂 01 民初 808 号、（2018）桂 01

民初 809 号]，分别裁定查封或冻结被告价值 8,480 万元以及 5,068 万元财产。

目前本案尚待开庭审理。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6）公司起诉陕西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合同违约纠纷一案（该诉讼

公司已在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目前进展情况如下：南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作出《受理通知书》（〔2018〕桂 01 民初 934 号），决定

立案受理本案。2018 年 10 月 26 日,公司收到法院发出的传票，法院拟定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开庭审理。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7）2017 年 8 月 7 日，公司与邵某（以下简称被告）签订了《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之后公司与被告开展了多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并逐笔

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公司按照交易协议书的约定向被告融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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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并办理了相关股票的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 2018 年 8 月 8 日，被告未按照业务协议约定履行全部购回或补充质押

的义务，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针对公司与被告于 2017 年 8 月 7 日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对应

的交易（约定标的证券数量为 5,981 万股，初始交易金额为 20,000 万元，之后

被告已购回 2,000 万元）违约事项，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本金 18,000 万元，

并支付利息约 167.78 万元（按照合同约定计算，暂计至 2018 年 8 月 8 日止），

违约金、滞纳金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止；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费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作出《受理通知书》

（〔2018〕桂民初 40 号），决定立案受理本案。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向法院

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13 日作出《民事裁定书》（〔2018〕桂

民初 40 号），裁定查封、冻结被告价值 18,167.80 万元的财产。上述诉讼事项

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8）2017 年 3 月 27 日，公司与匡某（以下简称被告）签订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约定标的证券数量为 578.51 万股，初始交易金额为 4,800 万元。公司按照

交易协议书的约定向被告融出资金本金 4,800 万元，并办理相关股票的质押登

记手续。 

截至 2018 年 8 月 21 日，被告部分购回共 1,290 万元，尚有 3,510 万元未

按照业务协议约定履行购回或补充质押的义务。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以

上事实及理由，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向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本金 3,510 万元，并支付利息约 37.48 万元（暂按照合

同约定计算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含当日）止），违约金、滞纳金按照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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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止；请求判令对被告质押给公司的股票享有优先受偿权；

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

作出《受理通知书》（〔2018〕桂 01 民初 1080 号），决定立案受理本案。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作出《民

事裁定书》（〔2018〕桂 01 民初 1080 号），裁定查封、冻结被告价值 3,547.48

万元的财产。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

未有其他进展。 

（9）2017 年 3 月 2 日，公司与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签订

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2017 年 3 月 2日、2017 年 4 月 12 日，双

方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约定标的

证券数量合计 4,821 万股，初始交易金额为 50,000 万元。公司按照交易协议书

的约定向被告融出资金本金 50,000 万元，并办理相关股票的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 2018 年 8 月 17 日，被告补充质押共 1,020 万股，部分购回共 3,000

万元，仍有 47,000 万元未按照业务协议约定履行购回或补充质押的义务。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以上事实及理由，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向广西壮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本金 47,000 万元，并支

付利息约 250.54 万元（暂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 2018 年 9 月 2 日止（含当日）），

利息、违约金、滞纳金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止；请求判令对被告

质押给公司的股票享有优先受偿权；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广西壮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26 日作出《受理通知书》（〔2018〕桂民初

46号），决定立案受理本案。公司于2018年 9月 27日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作出《民事裁定书》（〔2018〕桂民初 46 号），裁定查

封、冻结被告价值 47,250.54 万元的财产。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1 

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10）2018 年 5 月 21 日，公司与陈某某（以下简称被告）签订了《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之后公司与被告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并逐笔签

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公司按照交易协议书的约定向被告融出资金，

并办理了相关股票的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 2018 年 7 月 5 日，被告未按照业务协议约定履行全部购回或补充质押

的义务，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以上事实及理由，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针对公司与被告于 2018 年 5 月 21

日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对应的交易（约定标的证券数量为 4，

620 万股，初始交易金额为 18,000 万元，之后被告已购回 660 万元）违约事项，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本金 17,340 万元，并支付利息约 88.63 万元（利息暂按

照合同约定计算至 2018 年 10 月 12 日（含当日）），利息、违约金、滞纳金按照

合同约定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止。并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质押给原告的股票享

有优先受偿权。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作出《受理通知书》（〔2018〕桂民初 52 号），决定立案受

理本案。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

其他进展。 

3.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收购、出售、置换及企业合并事项。 

4.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2018 年 7-9 月   2017 年 7-9 月  

金额 
占同期同
类交易比

例 
金额 

占同期
同类交
易比例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证券经纪业务
手续费收入 

市场定价 2,149.27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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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正润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156.14 0.00% - - 

上海广投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期货经纪业务

手续费收入 

6,341.89 0.01% 9,861.51 0.02% 

防城港澳加粮油工
业有限公司 

1,889.71 0.00% 731.85 0.00% 

广西荣桂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收入 45,283.02 0.62% - -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利息支出 

5,972,644.82 3.67% 11,201,960.82  4.91% 

广西北部湾股权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业务

手续费收入 

83.51 0.00% - - 

广西亿融通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06.77 0.00% - -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转让同业存单
投资收益 

564,466.23 0.54% - - 

（2）其他关联交易 

2017 年 3 月，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购 5 亿元面额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一期），2018 年 7-9 月公司计提次级债券利

息支出 721.59 万元,期末应付次级债利息余额 1,499.18 万元。 

5.重大合同 

（1）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

交易、托管、承包、租赁其他公司资产或其他公司托管、承包、租赁公司资产

的事项。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大

担保合同事项。 

（3）其他重大合同 

序号 协议名称 签订方 签订日期 

1 战略合作协议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2 战略合作协议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3 战略合作协议 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4 战略合作协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18 年 8 月 

5 零售业务战略合作协议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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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报告期内监管部门的行政许可决定 

序号 批复日期 批复标题及文号 

1 2018-07-02 
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

批复（桂证监许可〔2018〕2 号） 

2 2018-07-17 
广西证监局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撤销1家分支机

构的批复（桂证监许可〔2018〕3 号） 

7.其他重大事项 

（1）2018 年 9 月 6 日，公司接到监管部门通知，决定解除对公司采取的相

关限制业务措施，恢复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备案、新开证券账户及受理债券承销

业务有关文件。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解除公司相关业务限制的公告》。 

（2）子公司重大事项 

①因“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 2013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第一期）”违约事

项，公司控股子公司国海良时期货起诉发行人江苏中联物流有限公司及保证人

陈厚华、关宏、中海信达担保有限公司一案（该诉讼公司已在 2016 年中期至 2018

年各期定期报告中披露），目前进展情况如下：2018 年 6 月 19 日，国海良时期

货参加了中联物流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国海良时期货此前申报的债权被予以全

部确认。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

其他进展。 

②因“北部湾风帆债-百花医药 1期”私募债违约事项，公司控股子公司国

海良时期货、北部湾股交所共同委托广西北部湾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部湾产交所）起诉债务人百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担保人鼎盛鑫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一案（该诉讼公司已在 2016 年年度报告至 2018 年各期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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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披露），目前进展情况如下：2017 年 8 月 16 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对本案作出缺席判决，判决被告百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北部湾产权交

易所本金及利息，鼎盛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已将判决

书采取公告送达方式送达本案被告。上述诉讼事项不形成预计负债，截至本报

告出具之日，该事项尚未有其他进展。 

（3）其他重要事项信息披露情况 

序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1 获准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 2018-07-05 

2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2018-07-11 

3 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2018-07-14 

4 获准撤销1家分支机构 2018-07-25 

5 2017年证券公司次级债券（第二期）2018年付息公告 2018-08-24 

注：上述重要事项刊载的互联网网站及检索路径为http://www.cninfo.com.cn 

三、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

等承诺相关方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公司主营业务受证券市场波动影响较大，公司无法对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

末的累计净利润变动情况进行准确估计。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

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 年修订）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月度主要财务信

息，以便投资者及时掌握公司经营情况。 

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5 

五、证券投资情况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本期投资收益 期末账面价值 

资金

来源  

股票  990,107,404.59   -16,092,016.71    -35,163,377.31  9,414,273,442.13    10,183,826,455.30   -353,325,013.46  723,401,239.78  
自有

资金  

基金  679,527,756.12  -3,205,671.83    -10,278,212.61  878,770,508.85    992,438,512.40     13,955,971.48  657,694,377.93  
自有

资金  

债券  18,661,093,364.37  -109,604,549.27      8,572,050.00  682,036,766,709.67   679,066,961,012.69    752,546,927.14  18,507,589,279.88  
自有

资金  

其他   1,347,815,724.93     5,608,416.36      1,049,081.71    1,512,853,219.92     1,799,290,791.13     46,680,774.44     459,173,734.09  
自有

资金  

期货   不适用   861,816.27               -    - -    -7,551,085.88                 -    
自有

资金  

衍生

金融

工具  

 不适用    -4,742.86               -    - -       186,051.28  36,580.00  
自有

资金  

合计  21,678,544,250.01  -122,436,748.04    -35,820,458.21  693,842,663,880.57   692,042,516,771.52    452,493,625.00  20,347,895,211.68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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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媒体、公众投资者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何春梅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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